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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您有嚴重免疫不全*註 1 情形、家中無法一人一室，或家中雖可一人一

室但無獨立衛浴，且有孕婦、未滿 12 歲兒童、80 歲(含)以上長者、接受

血液透析或免疫不全者等，請主動告知您的診治醫師，以利安排收治。

返家途中請全程佩戴口罩並避免與他人接觸。 

➢ 猴痘主要的傳播方式是透過密切接觸確定個案的皮疹或體液造成(包

含：任何形式的性接觸、擁抱、親吻等)，其他的傳播方式如飛沫傳

染(但需長時間面對面接觸)、接觸受汙染的物品表面或感染的動物。

患有猴痘的病人可能會在身體的任何部位出現皮疹，例如生殖器、肛

門、手、腳、胸部、面部或嘴巴等處。在病灶癒合之前，皮疹會經歷

幾個階段，包括結痂。皮疹最初看起來像丘疹或水泡，可能會疼痛或

發癢。其他可能相關症狀包含：發燒、畏寒、淋巴結腫大、肌肉痠痛、

頭痛等，請遵循本事項至檢驗結果陰性排除為止，以照顧自己並保護

他人。 

➢ 請自主健康管理至確定檢驗結果陰性為止。儘量不外出，若有外出需

求請全程佩戴口罩。無絕對必要，避免出入無法保持社交距離或容易

近距離接觸不特定人之場所。 

➢ 保持手部衛生，用肥皂和水洗手，或使用含酒精成分的乾洗手液洗手。 

➢ 在家中請單獨一室，儘量不要離開房間並使用獨立的衛浴設備。若不

得已需要共用空間，應開窗確保空氣流通，並請佩戴醫用口罩，與他

人保持至少 1 公尺的距離。 

➢ 如需共用衛浴設備，請在浴廁備妥稀釋後的漂白水(1:50, 1000 ppm)

或 75%的酒精，於每次使用後進行消毒。居家清潔消毒方式可參考

疾管署網站 /猴痘專區 /重要指引及教材 -「居家清潔消毒指引」

(https://gov.tw/rcH)。 

➢ 避免和同住者以外的人(特別是免疫低下者、孕婦與孩童)、家中寵物

及其他動物接觸。 

➢ 暫不與他人發生親密接觸、捐贈器官組織、母乳、血液或精液。 

➢ 避免和他人一起用餐或共用物品，特別是毛巾、浴巾、衣物及餐具等。 

➢ 如果手上有皮疹，請在使用共用空間時，戴上拋棄式一次性手套請儘

量自己洗衣服，切勿甩弄/搖晃床單或衣物，造成飛揚。若使用洗衣

機，應與同住家人之衣物或物品分開清洗，使用一般洗衣劑與洗程清

潔即可，避免使用經濟、省水或快洗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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➢ 請暫時不要進行住家打掃，如需進行請自行打掃，清潔方式首選為使

用漂白水的濕布進行清潔，不要乾擦或掃地。 

➢ 手套或其他曾直接接觸皮膚之廢棄物都應裝入塑膠袋並密封。所有垃

圾不進行垃圾分類，也不可資源回收。 

➢ 就醫時請確保身體上所有的皮疹完全遮蓋，例如穿著長袖上衣及長

褲，或使用紗布蓋住皮疹。出門時請務必佩戴醫用口罩，以同住親友

接送或自行前往（如步行、自行駕/騎車）等方式就醫。 

➢ 若出現呼吸困難、無法進食或飲水、意識不清等症狀，請立即就醫。 

➢ 如有身體不適或其他疑問，可撥各地衛生局/所諮詢專線通知及諮詢。 
 

*註 1： 

包括：晚期或控制不佳的 HIV 感染者(HIV 感染且 CD4<200 cells /mm3)、白血病、淋巴瘤、全身性惡性腫瘤、器官

移植，使用烷化劑(alkylating agents)、抗代謝藥(antimetabolites)、放療、腫瘤壞死因子抑製劑或高劑量皮質

類固醇治療；造血幹細胞移植接受者在移植術後 24 個月內；或術後 24 個月以上但患有移植物抗宿主病或疾

病復發；自體免疫疾病合併免疫缺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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